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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总局关于促进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优化市场环境、激发企业活

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部署要求，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论述

精神，充分发挥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作用，促进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下简称中关村示

范区)向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发展，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支持中关村示范区改革名称登记制度

　　1.探索建立申请人自治的名称预查制度。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向社会开放名称数据库，实行

名称预查全程电子化办理，申请人按照公布的名称查重规则自行检索并自主确定企业名称。企

业可以凭网上预查通过的名称办理设立或名称变更登记手续。需要领取纸质《名称预查通知

书》的，可以到登记机关现场办理或通过寄递获取。

　　2.建立名称用语目录管理制度。依法制定企业名称字号禁止、限制使用文字规则并公示。

根据规则建立禁止、限制使用文字数据库并动态更新，申请人自行检索企业名称时，予以提

示。凡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违反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原则的文字禁

止使用；限制使用的文字，符合规则规定的条件方可使用。

　　3.改革名称争议处理机制。他人对申请人自主选择确定的企业名称有异议的，可向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提出异议申请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异议名称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认定或

法院裁决应予撤销的，企业应当更改其名称。拒不更改名称的，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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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建立不适宜名称纠正机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认定为属于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

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权利，违反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原则的名称，企业应当予以纠正。未设立企

业，不得以该名称办理登记；已设立企业，在规定期限内未变更名称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5.探索在企业名称中使用阿拉伯数字。允许企业将阿拉伯数字作为名称字号或名称字号的

一部分。对申请在企业名称中使用阿拉伯数字的，实行名称预先核准登记制度。

　　二、支持中关村示范区简化审批流程和登记手续

　　6.电商配送点无需办理工商登记。注册在中关村示范区的网络商品交易零售企业在北京市

行政区域范围内设立的配送点、仓库、展示厅可以直接开展本企业销售的商品的配送、仓储、

展览展示等经营活动，可以不办理营业执照。企业设立的配送点、仓库和展示厅应当不影响利

害关系人的正常生产经营或生活秩序。企业应当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主动公示其设立的

配送点、仓库和展示厅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7.探索企业住所和经营场所分离的登记管理模式。科技类、文化创意类企业在北京市行政

区域内设置的与住所分离的经营场所应当记载于营业执照上，可以不再办理分支机构营业执

照。许可审批文件、证件记载的经营场所和企业住所不一致的，无需办理变更或设立分支机构

手续。企业应当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主动公示经营场所信息。

　　8.改革经营范围登记制度。企业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可只记载主营项目，并统一标注“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根据企业申请，也可以登记具体经营项目；其中属于许可经营的项目，

按照许可审批文件、证件记载的内容登记在经营范围内。企业应当及时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公示其具体经营项目。

　　9.改革企业集团登记方式。取消“集团”的注册资本要求，设有不少于3家子公司的企业

可以在名称中行业之后、组织形式之前使用“集团”或者“(集团)”字样。登记注册为集团公

司的企业，不再单独办理企业集团登记。

　　三、授予中关村示范区外资企业登记权限

　　10.授予中关村示范区一区十六园所在地的区县工商分局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管辖权。

　　四、支持中关村示范区创新工商服务方式

　　11.完善企业登记公告方式。依托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设立北京市企业登记公告网站，

为中关村示范区企业提供注销、减资、合并、分立等公告的发布服务，同时向社会公众提供债

权清偿提醒服务。



　　12.便利申请人登记注册，推行全程电子化服务。探索实行工商登记全流程网上办理，

2016年实现申请人可以不再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交纸质材料，提供全程电子化登记与审核服

务。申请人通过电子数据交换方式提交申请的，应当进行申请人网上身份认证，并在线提交申

请信息及纸质申请材料的电子影像文件。经登记机关审查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作出

核准登记的决定。登记与审核过程中产生的电子数据和电子影像文件是企业登记电子材料，与

纸质材料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3.提供互联网远程查询服务，便利申请人查询企业登记材料。2016年实现申请人在互联

网上远程申请查询企业登记注册材料。申请人进行网上身份认证后，无需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办理申请查询手续，通过互联网即可以查询、获取企业登记注册材料。

　　14.改革企业登记注册材料存储方式。企业登记注册材料通过电子影像技术转化成对应的

电子图像文件，即是电子登记材料，具有法律效力。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电子登记材料

的信息安全工作。

　　五、支持中关村示范区商标战略发展

　　15.提高中关村示范区企业办理商标注册的便利化程度。中关村示范区企业可向国家工商

总局商标局驻中关村办事处提交企业商标变更、转让、续展、注销等申请，办事处履行实质审

查职能。

　　16.提高中关村示范区商标数据运用水平。总局商标局支持建立北京市商标数据库，开放

并定期更新商标注册数据信息，通过资源共享，提升商标数据分析及运用水平，促进中关村示

范区企业做大做强、创新发展。

　　六、支持中关村示范区探索信用监管新模式

　　17.探索大数据监管。依托日常监管形成的数据资源，将市场主体、商品质量、消费投诉

和行政处罚等企业信息数据综合进行比对、分析、检测和预警，探索建立精准的信息化监管模

式，全面提高监管效能。

　　18.探索网络交易监管新模式。通过建立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的信

息通报机制，引导平台经营者主动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报告平台内经营者的主体和经营信息，

提升监管合力。

　　19.推进信用体系建设。探索建立企业档案信用资料卷，将工商机关对企业的行政处罚材

料纳入卷中，为社会各界提供查询服务。推动区域内各行政机关行政处罚、司法机关司法裁判

以及行业协会、商会对会员实施惩戒的电子信息归集到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统一公示，推

进企业信用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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